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自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6月5）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友发转债”将停止转股。

证券代码

113058
证券简称

友发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6/5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一、权益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简称“本次

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 43,053,9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但需扣除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43,
053,948股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分配总额相应变化。

2、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详见2025年5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3、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1、公司将于 2025 年 6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

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 2025 年 6 月 5 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可转债将停止转股，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可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

在 2025年6月4日（含 2025年6月4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秘办

联系电话：022-28891850
联系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环湖南路1号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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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058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时“友发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化学制药厂（以下简称“白云山化学制药厂”）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签发的甲苯磺酸索拉非尼《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化学原料药名称：甲苯磺酸索拉非尼

包装规格：1kg/袋桶，2kg/袋桶，5kg/袋桶，10kg/袋桶，15kg/袋桶，20kg/袋桶，25kg/袋桶

通知书编号：2025YS00407
受理号：CYHS2360970
化学原料药注册标准编号：YBY64902025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化学制药厂；（2）地址：广

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宝路78号

申请内容：境内生产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信息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主要用于晚期肝癌的一线治疗、晚期肾癌的治疗、放射性碘治疗无效

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甲状腺癌。

经查询，目前国内甲苯磺酸索拉非尼原料药的主要生产厂家有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朗诺制药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甲苯

磺酸索拉非尼制剂在国内的销售额为人民币17,712万元。截至目前，白云山化学制药厂在甲

苯磺酸索拉非尼原料药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计约人民币336.55万元（未审计）。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白云山化学制药厂本次获得甲苯磺酸索拉非尼《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表明

该原料药已符合国家相关药品审评技术标准，可进行生产销售，有助于丰富白云山化学制药

厂抗肿瘤类产品的种类，提升本公司在抗肿瘤领域市场的竞争力。本次获得《化学原料药上

市申请批准通知书》，对本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4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获得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B3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5月30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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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2025年4月26日-2025年5月29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次期间”），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日包

装”）和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丹食品”）提供担保。

● 本次期间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期间，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3,000.00万元。

截止公告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余额为84,992.37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期间，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无反担保措施。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提供担保的基本情况

1、截至2025年5月29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实际余额如下：

担保人

公司

被担保人

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
司

下属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
司

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
最高担保金额（万元）

230,000.00
30,000.00

截至5月29日的实际
担保余额（万元）

77,300.00
7,692.37

2、为了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2025年 4月 26日-2025年 5月 29日期间，公司为下属全

资子公司紫日包装和紫丹食品提供了担保，发生的担保业务如下：

序
号

1

2

合计

协议签署
日期

2025/3/28

2025/1/22

担保方

上 海 紫
江 企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紫
江 企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被 担 保
方

上 海 紫
日 包 装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紫
丹 食 品
包 装 印
刷 有 限

公司

被担保方
与公司的

关系

子公司

子公司

金 融
机 构/
交 易
对方

中 国
银行

平 安
银行

担 保
方式

保 证
担 保
连 带
责任

保 证
担 保
连 带
责任

担保期限

2025/5/8- 2026/5/8

2025/5/13- 2026/5/12

是否有反担保

否

否

担 保 金
额 （ 万

元）

1,000.00

2,000.00

3,000.00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次为以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为上海紫江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2）为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5,000万

元人民币；（3）为上海紫泉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4）为上海紫泉标签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5）为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

（6）为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0,000万元人民币；（7）为上海紫江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25,000万元人民币；（8）为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000万元人民币；（9）
为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5,000万元人民币；（10）为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10,000万元人民币；（11）为上海紫江特种瓶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000
万元人民币；（12）为上海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13）为上海紫

燕合金应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14）为上海紫江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20,000万元人民币；（15）为上海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

民币；（16）为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17）为安徽紫泉智能

标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18）为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5,000万元人民币；（19）为上海紫东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

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根据有关规定，上述议案（2）、（5）、（9）、（10）、（14）、

（15）、（16）、（18）需提交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2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江喷铝环保材料有限公司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紫东尼龙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控股子公司上海紫江新材料

应用技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上海

紫华薄膜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公司

湖北紫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为全资子

公司安徽紫江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担保。

公司为上述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期限为三年，并授权公司总经理

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披露

的《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和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的《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6,937.8668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

颛兴路899号，法定代表人：朱力。公司持有紫日包装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为食品用塑

料容器（塑料防盗瓶盖）、非金属制品模具设计、制造，销售自产产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仓储，塑料包装产品的检测和技术咨询服务。

紫日包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52,656.18
19,513.65
33,142.53

2024年1-12月经审计

62,753.45
8,220.25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55,714.75
19,906.81
35,807.93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6,175.62
2,665.40

（二）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42.6435万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

市闵行区北松路888号，法定代表人：陆卫达。公司持有紫丹食品100%股权，该公司经营范围

为许可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生产；食品用纸包装、容器制品生产；货物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纸制品制造；纸制品销

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医用包装材料制造；日用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

竹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

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销售代理；包装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紫丹食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0,516.77
25,986.96
14,529.81

2024年1-12月经审计

61,021.18
1,837.21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41,905.20
27,123.87
14,781.32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6,366.72
251.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紫日包装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一笔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担保期限为 2025年 5月 8
日-2026年5月8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二）为紫丹食品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担保方：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2、担保方：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人、担保期限和金额：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一笔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担保期限为2025年5月13
日-2026年5月12日。

4、担保方式：保证担保连带责任

5、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的目的是更好地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担保金额符合子公司实际经

营的需要。本次期间，公司没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进行担保。公司对子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担保总额在年初的担保授

权范围内，无需单独上报董事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4,992.3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79%。公司不

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上海紫日包装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2、上海紫丹食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3、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10 证券简称：紫江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5-018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74,637,15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72,391,145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铂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红利由

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有关规定，如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于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税。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由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27元。如该类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发放现

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7元。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0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的事项，如有疑问，请咨询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92-2955789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2025-017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850,894,49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2,544,724.7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6/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6/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6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二)自行发放对象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悦达资本股份有限公司、悦达醴泉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等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

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45元。如QFII股东取得

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即“沪股通”），根据《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按10%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45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5-88202867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600805 证券简称：悦达投资 公告编号：临2025-022号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中天精艺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天精艺”）参与认购了东阳中经芯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中经芯玑”）17.3762%的合伙份额，中经芯玑系为参与投资半导体产业内具备高成长性标的

而成立的投资平台。中经芯玑已签署了《芯玑（上海）半导体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科睿斯半导

体科技（东阳）有限公司与东阳中经芯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投资协议》《东阳中

经芯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远见智存科技有限公司之VC轮投资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的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3）。

近日，中天精艺接到中经芯玑《关于对外投资项目进展的告知函》：经中经芯玑相关合伙

人审议通过并签署了《东阳中经芯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中经芯玑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远见智存科技有限公司之VC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

协议”），根据投资协议中的相关约定，中经芯玑拟以合计10,500万元以28.82元/每注册资本

的价格认购远见智存 364.3303万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中：364.3303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0,
135.6697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现投资标的深圳远见智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见智存”）

已完成与本次投资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远见智存的基本情况如

下：

一、远见智存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远见智存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CW7ERC46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军平

成立时间：2023年9月14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高新中二道2号深圳软件园6栋401-39
经营期限：2023年9月14日至2053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

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专业设计服务；软件开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销售

代理；国内贸易代理；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远见智存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名称

珠海横琴小颗粒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下弦月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东阳中经芯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盛于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正为创芯创业投资（淄博）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深圳市中经芯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认缴出资额(万元)
142.8550
357.1450
364.3303
34.6981
10.4094
34.6981
944.1359

股权比例(%)
15.1308
37.8277
38.5888
3.6751
1.1025
3.6751

100.0000
3、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远见智存的注册资本将由500万元增加至944.1359万元，其中，中

经芯玑认缴出资额为364.3303万元。中天精艺通过中经芯玑间接持有远见智存的股权比例为

6.7053%。

二、备查文件

1、《东阳中经芯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深圳市中经芯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关于深圳远见智存科技有限公司之VC轮投资协议》；

2、《深圳远见智存科技有限公司备案信息查询单》。

特此公告。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89 证券简称：中天精装 公告编号：202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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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认购的合伙企业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3.10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22.61元/股（含）。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拟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公司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3.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本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3日、2024
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26）、《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4-028）。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并于 2025年 5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

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后的总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若公司在回购期限

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

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情况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

超过人民币23.1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2.61元/股（含）。具体调整计算方式如下：

调整后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调整前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是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

现金红利。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

分红，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42,559,

783×0.50）÷144,317,400≈0.4939元/股
即调整后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23.10－0.4939）÷（1＋0）≈22.61元/股。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按照本次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上限人民币6,000万元、调整后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22.61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

份的数量约为265.37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4%；按照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下限人

民币3,000万元、调整后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22.61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的数量约为

132.68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92%。本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以回购实施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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